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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市八所港“9.15”丙烯泄漏事故调查报告 

2015 年 9 月 15 日 22 时 51 分，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“通洲 6”轮（以

下简称“通洲 6”轮）在八所港务有限公司第二装卸区 3 号泊位 4 号

点装载丙烯时，1 号液货舱安全阀起跳，丙烯泄漏，泄漏量约 193 吨，

未造成人员伤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98 万元。 

  事故发生后，省政府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妥

善处置，彻查原因，汲取教训，防止类似事故发生。 

 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规定，省政府对此次事故实行提级调查，于 2015 年 9月 16 日，成立

由省安监局牵头，省监察厅、省工信厅、省交通厅、海南海事局、省

环保厅、省质监局、省公安消防总队、总工会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

东方市“9·15”丙烯泄漏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

邀请省人民检察院参加。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、技术鉴定、调查

取证、综合分析，查清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

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和暴露出来的

问题，提出了防范措施和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 一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

  （一）“通洲 6”轮 

  “通洲 6”轮，中国籍船舶，船籍港：宁波，国际航线。船舶所

有人和经营人：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。全压式液化气船，舱容量 2

个球罐共 3602.98立方（折合 1880吨）。建成日期：2010 年 1 月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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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总吨：2798；净吨：976。主机功率：2574.00 千瓦；船舶长度：

99.80 米；型宽：14.80 米；型深：7.20 米。 

  “通洲 6”轮《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船舶检验证书》、《最低安

全配员证书》、《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适装证书》、《货船设备安

全证书 》、《安全管理证书》和《符合证明》等法定证书均真实有

效；本航次“通洲 6”轮配员 16 人，均持有有效适任证书、专业培训

合格证，船舶配员与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所载要求相符。 

  （二）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

  八所港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八所港”）该公司由中海石油化

学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控股。现有两个港区 11

个泊位，第二装卸区为危险化学品专用码头，拥有 1 个 5 万吨级泊位、

1 个 1 万吨级泊位和 1 个 5000 吨级泊位，主要业务是原油、甲醇、汽

油、柴油、液化气、丙烯、化工原料及产品等的装卸。 

  2015 年 1 月 1 日，东方市交通运输局为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颁

发了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和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，有效期均为

2015 年 12 月 30日。 

  （三）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

 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石化”）为此次

事故丙烯供货方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，为中海石油炼化

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厂址位于海南省东方工业园区。主要产

品有液化气、MTBE、石脑油和柴油调和组分、丙烯、苯乙烯、MMA 和

乙腈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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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5 年 6 月 26 日，东方石化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的要求组织专

家对工厂进行了验收，10 月 19 日省安全监管局已颁发《安全生产许

可证》。 

  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

  （一）事故经过 

  2015 年 9 月 15 日 1 时 15 分，“通洲 6”轮进靠八所港第二装卸

区 3 号泊位，计划在 4 号点装 1640吨丙烯。7 时 08 分开始同时进行 1

号货舱和 2 号货舱丙烯装船作业，两舱计划完货液位均为 8.2 米。21

时 50 分装货完毕，船岸双方均关闭了液相阀和气相回流阀，船方与商

检、东方石化进行计量。经三方确认，实际装货 1605吨，1 号货舱压

力 1.43MPa、液位 7.83 米，2 号货舱压力 1.42MPa、液位 8.2 米。 

  按照装载计划，尚差 35 吨。于是，船方与八所港、东方石化就 1

号货舱补装 35 吨丙烯达成协议。22时 30 分船方、码头方在没有开启

气相回流阀的情况下开始第二次装货。22 时 51 分，码头管线压力升

至 1.8MPa，1 号货舱安全阀（设计起跳压力为 1.72MPa）起跳，丙烯

泄漏。 

  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

  丙烯泄漏后，八所港码头随即启动公司内部应急预案。关闭液相

阀，启动水幕墙、消防水炮，通知码头作业的其他船只停止作业，“通

洲 6”轮船上人员撤离至码头，报“119”请求救援。23 时 30 分，安

全阀自动复位，停止泄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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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到事故报告后，东方市委、市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赶赴现场，

成立现场指挥部，指导事故应急救援。为确保安全，将 2 号货舱约 810

吨丙烯卸载至东方石化丙烯储罐，再把 1 号货舱约 600吨丙烯导至 2

号货舱。公安部门对事故发生地半径 3 公里范围内进行了警戒，发布

公告，禁止港口所有船舶作业和使用明火，疏散周边船舶的船员；环

保部门设置 16 个易燃气体监测点持续监测，并对海水水质进行动态监

测。18 日 16 时 33分，东方市政府宣布应急处置工作结束，解除警戒。

19 日 11 时 10 分，“通洲 6”轮离泊开往海事指定位置锚地锚泊。经

广州市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专家对 1 号货舱的两个安全阀进行检

测，起跳压力正常。 

  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  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 

  “通洲 6”轮 1 号货舱在补装丙烯时，由于船岸双方都没有开启

气相回流阀。补装丙烯过程中，货舱内气化的丙烯无法释放出去，舱

内压力迅速上升，安全阀起跳，是造成此次丙烯泄漏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安全阀复位慢，是导致泄漏量增大的原因。 

  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 

  1．“通洲 6”轮装货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。一是船上人员没有

履行船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文件《货物装卸作业管理规定》。大副林兆

景在本次作业中，只与码头方商定装货流量，不商定装卸过程的压力

平衡，第一次装货计量时，指示三副时天来、水手李杰关闭船上气相

回流阀。第二次补装时，违反相关规定，通知码头方不再开启气相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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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阀，导致补装时舱内压力急剧升高，安全阀起跳；二是对船上承压

容器及其安全附件缺乏有效管理，压力报警仪设定报警压力为

1.55MPa，但装船压力一直在 1.4－1.6MPa，直至安全阀起跳也没有报

警；三是船员缺乏危险化学品专业知识，该船多年从事丙烯运输，船

员对危险化学品特别是丙烯的特性不了解，对其危险性认识不足。 

  2. 八所港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一是操作规程存在缺陷，作为码头运

营管理方，对装卸作业时管道、船舱压力平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规

定由船方来决定开启气相回流阀不利于控制工艺安全，设定气相回流

阀的开启值 1.2MPa 和超过 1.3MPa为不稳定值没有依据，同时没有规

定压力不稳定时如何处理；二是码头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定，《丙烯

充装作业指导书》规定：装船作业时，当压力不稳定或接近 1.2MPa

时操作岗应及时向调度汇报。但第一次装货压力已经超过 1.2MPa，直

至二次装货压力处于不稳定状态时，码头现场作业人员邓海成也未向

调度杨先标报告。码头调度杨先标知道二次装货时装船压力已经超过

1.2MPa，只因没有大副通知，一直未按规定要求开启气相回流阀；三

是与船方和供货方的协调沟通不够。对船方罐体容积、存量、压力、

安全阀工作压力等情况不清楚。在气相回流阀关闭情况下，未实时监

控到管道压力增加情况，也未尽到给船方及时提醒告知义务。 

  3. 东方石化对危险化学品管道输送的风险管理不力。运行六部负

责储运工作，未能充分识别危险化学品管道输送的风险，对管道压力、

流量、流速出现异常没有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；指挥中心的计量专业

对补量的风险缺乏认识，没有制定补量标准；东方石化虽然定期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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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出厂协调例会，但在物料计量核算、补量作业方面协调不够，特

别是对二次起泵、气相回流等工艺安全问题管理不到位。 

  4.八所海事局，未能严格履行对船舶安全检查和对船舶载运危险

货物的安全监督职责，与东方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所建立信息通报

机制执行不到位，执法人员现场监督检查不认真。 

  5.东方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所，对港口经营企业的管理制度不

健全、员工执行操作规程不严格等问题失察，对危险作业巡查不到位，

与八所海事局建立信息通报机制执行不到位。 

  （三）事故性质 

  经调查认定，东方市“9·15”丙烯泄漏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

责任事故。 

  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  根据调查事实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对事故相关责任人、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 

  （一）对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  1．海事部门依据《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规则》第四十

四条对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实施安全管理体系附加审核。 

  2．东方市安监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 109 条对八所港务有限公

司处以 20 万元罚款。 

  3.八所海事局向海南海事局作出书面检讨。 

  4.东方市交通运输局向东方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讨。 

  （二）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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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．郑继绪，“通洲 6”轮船长，对本船的安全生产、技术业务、

行政管理、船员培训全面负责。未按规定组织对船员进行丙烯相关知

识的培训；对船上承压容器及其安全附件缺乏有效管理。负有领导责

任，建议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给予停职三个月的处分。 

  2. 林兆景，“通洲 6”轮大副，没有履行船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文

件《货物装卸作业管理规定》，在本次作业中，只与码头方商定装货

流量，第一次装货计量时，指示三副时天来、水手李杰关闭船上气相

回流阀。第二次补装时，通知码头方不再开启气相回流阀，导致补装

时舱内压力急剧升高，安全阀起跳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八

所海事局已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依照《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二

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9000 元，扣留

船员适任证书 6 个月的行政处罚。 

  3．时天来，“通州 6”轮三副，负责消防救生、航行值班，不熟

悉船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文件，第一次装货计量时按照大副指令关闭气

相回流阀，在该轮第二次装货时，针对气相回流阀关闭可能出现货舱

内压力过高的情况，既不认真履行现场监看压力表的职责（其在舱内

安全阀起跳后，仍认为只有 1.55MPa），也未及时提醒大副存在相关

风险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八所海事局已于 2015 年 10 月

12 日对其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拟依照《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

定》对其处以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 

  4. 许为工，八所港危险化学品码头经理，负责该危险化学品码头

的全面工作。对《丙烯装船作业指导书》的制定未严格把关，对进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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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头船只船舱容量、压力及以前装载货物的检查重视不够，码头的安

全管理上存在漏洞。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依据

《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奖惩管理办法》给予警告处分。 

  5. 杨先标，八所港危险化学品码头调度员，负责码头船舶的靠离、

货物输送管线的控制。在作业中，与船方的沟通了解不够，对船舱、

管线压力未及时掌握并合理控制；明知气相回流阀在货物装载中所起

的作用，仍按船方的申请，补量充装阶段关闭气相回流阀。建议八所

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依据《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奖惩管理办

法》给予严重警告处分。 

  6．邓海成，八所港码头现场操作员，第二次装货前，装船压力已

经超过 1.2MPa，邓海成未向调度员报告，二次装货开始后，压力处于

不稳定状态，且管线压力超过了 1.3MPa，按照《丙烯装船作业指导书》

的要求，应了解压力升高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处理了，但邓海成一直

未向调度员报告。建议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依据《海南八所港务有

限责任公司员工奖惩管理办法》给予严重警告处分。 

  7．常祖军，东方石化运行六部经理，负责储运工作，未能充分识

别危险化学品管道输送的风险，对管道压力、流量、流速出现异常没

有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。作为储运部门，对装船补量操作的安全风险

不掌握，没有提出相应安全措施。建议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

依据《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违纪惩处管理办法》给予警

告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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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．董骥，东方石化指挥中心工程师，负责计量管理、进出厂船运。

只管业务不管安全，不掌握船舶船舱容量、容许压力及以前装载货物

的情况，对补量的风险缺乏认识，允许少量的补量作业客观上存在安

全隐患，同时，对本公司码头端外操计量员指导不够。建议中海油东

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依据《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违纪惩

处管理办法》给予警告处分。 

  9.丁海源，八所海事局监督员，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督

检查不认真，建议八所海事局给予通报批评，并予以诫勉谈话。 

  10.蒲尚仁，八所海事局监督员，对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督

检查不认真，建议八所海事局给予通报批评，并予以诫勉谈话。 

  11.黎诚，东方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所副所长，分管安全生产工

作，负责港口日常的监督检查和作业申报审批，对港口危险作业监督

检查不到位，建议东方市交通运输局给予行政警告处分。 

  12.黄泽珊，东方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所所长，全面负责港航管

理工作，未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制定并实施危险货物装卸作业监督检查

制度，建议东方市交通运输局对其予以诫勉谈话。 

  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  （一）东方石化、八所港、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这

次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查遗补缺，完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操作

规程的编写、发布必须遵守国家和行业规范，让生产一线员工参与，

对风险点的控制必须有稳妥的操作要领；加强员工的培训教育，严格

执行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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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八所港应掌握码头安全管理的主动权，履行好对靠岸船舶

的安全检查和装船作业安全的协调管理；东方石化应进一步明确划分

部门职责，完善岗位责任制，如运行六部、指挥中心、计量专业、码

头计量员等部门和岗位，应明确其安全生产职责，应加强管道码头端

的压力、流速、温度等参数的监控；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应加强船

员的用工管理，加强危险化学品知识的培训，让船员熟悉危险化学品

储存设施的使用和维护，加强船上承压容器及其安全附件的管理，按

照国家规定时限校验，确保安全运行。 

  （三）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应加强中下游业务的安全管理，

进一步对工艺运行的高风险点、缺少理论依据的风险管理参数进行研

究，如危险化学品装船压力达到多少时启动气相回流阀、压力不稳定

时如何处理，装船作业时什么情况可以补装等，完善相关制度。 

  （四）行业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所属行业企业的安全监管。

海事、港航管理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信息通报机制，加强基

层监管人员危险化学品知识的培训教育，督促船方、码头、供货方完

善沟通协调机制。海事部门应加强船上的危险化学品承压容器及安全

附件的检查，特别是安全阀、压力表、报警仪等有效期限的核查。港

航管理部门应完善码头作业的重点巡查制度，加强危险货物港口作业

的隐患排查和执法检查，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 （五）东方市政府要加强港航、消防等部门的专业人才、专业救

援器材的配备，保障监管质量、救援能力；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的要

求，开展工业园区的风险评价和安全规划，有效控制园区风险。 


